
主动公开 南建设函〔2017〕726 号

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开展
2017 年度下半年预拌混凝土、预拌砂浆生产

企业综合性检查的通知

各预拌混凝土、预拌砂浆生产企业：

为严格把关预拌混凝土、预拌砂浆产品质量，加强南海区建

设工程质量监管，进一步规范我区预拌混凝土、预拌砂浆生产企

业管理。我局决定开展 2017 年度下半年预拌混凝土、预拌砂浆

生产企业综合性检查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检查范围

区内所有在产的预拌混凝土、预拌砂浆生产企业。

二、检查依据

《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》（建市〔2014〕159 号）、《预拌砂

浆、混凝土及制品企业试验室管理规范》（DBJ15-104-2015）、

《预拌砂浆生产与应用技术管理规程》（DBJ15-111-2016）以及

相关技术标准、规范、规程、有关管理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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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检查内容

（一）企业资质条件和人员配备以及在岗履职情况；

（二）档案管理情况；

（三）合同管理情况；

（四）生产设备备案情况；

（五）试验室综合管理情况；

（六）信息化管理情况；

（七）文明生产和文明运输管理情况；

（八）对在用原材料及其产品进行监督抽检；

（九）上半年综合性检查存在问题的整改落实情况。

四、检查安排

本次检查分为企业自查自纠和我局组织检查两个阶段。

（一）企业自查自纠阶段（从通知发出之日起至 11 月 15

日）

各生产企业对照检查内容组织自查自纠，对检查发现的问题

（含上半年我局检查发现问题）应及时落实整改。

（二）检查阶段（从 11 月 16 日至 12 月底）

我局联合区监督站、区检测站对区内所有在产的预拌混凝

土、预拌砂浆生产企业进行综合性检查，并按照《预拌砂浆、混

凝土及制品企业试验室管理规范》对企业试验室进行量化评分和

综合评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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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检查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预拌混凝土、预拌砂浆生产企业应高度重视本次检

查，认真开展自查自纠工作，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应采取有效措施

落实整改，相关记录存档备查。

（二）我局将对本次检查结果进行通报，对检查发现综合管

理做得较好的企业，进行通报表扬和诚信加分；对检查发现存在

重大管理问题的企业，由检查组发出《责令改正通知书》责令限

期改正，并依据《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建筑行业诚信管

理办法》进行诚信扣分。

附件：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2017 年下半年预拌

混凝土、预拌砂浆生产企业检查表

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

2017 年 10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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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2017 年下半年预拌混凝土、预拌砂浆生产企业检查表

企业名称： 检查时间：

项目 检查内容 检查情况

（一）企

业资质

条件核

查

1.按预拌商品混凝土专业企业等级标准、预拌

砂浆备案的相关要求，检查企业资质条件（人

员、设备）符合情况；

2.预拌砂浆生产产品类型是否与备案资料一

致。

（二）工

程档案
“一工程一档案”落实情况。

（三）合

同管理

1.合同必须包含有混凝土强度等级、品种、配

合比、塌落度、混凝土凝结时间、生产地等内

容；

2.合同是否有法人或其委托人签订，工程名称

是否与规划许可证名称一致；

3.合同管理台账应规范、真实。

4.合同跟踪管理情况，是否存在不按合同供货

且不及时向施工许可部门申请变更的行为。

（四）生

产设备

备案

1.实际生产线、主要设备和设施是否与环评审

批情况一致;

2.是否与广东省散装水泥发展应用监管信息平

台备案一致，是否有擅自扩线情况。

实 有：混凝土线 条；

砂浆线 条。

有环评：混凝土线 条；

砂浆线 条。

有备案：混凝土线 条；

砂浆线 条。

未环评或未备案情况描述：

（五）试

验室管

理

依据《预拌砂浆、混凝土及制品企业试验室管

理规范》DBJ15-104-2015 附录 J表格，对企业

试验室进行综合评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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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信

息化管

理

应按要求每条生产线接入佛山市混凝土质量追

踪及动态监管系统、预拌混凝土及原材料检测

数据上传、搅拌塔数据实时上传。

（七）文

明生产、

文明运

输

1.砂、石堆场覆盖；

2.“三废”处理；

3.混凝土搅拌车运输登记台帐、卸料槽末端有

否设置防漏桶等。

（八）原

材料及

产品抽

检

□砂 □石 □混凝土

□粉煤灰 □矿渣粉 □砂浆

□外加剂

上半年

检查发

现问题

的整改

情况

检查组

意见

检查组成员签名：

受检企业负责人签名：


